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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现状引发的健康风险、生态风险以及贸易风险等问题对现代基

因工程技术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对国内外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制度的现有研究从法律制度环境和法律制度

约束两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了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以及我国应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共存立法实践及其制

度运行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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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技术是21世纪人类科技史上最令人瞩目

的高新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工程技术的

兴起和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然而转基因生物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利的

同时,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现状引发

的健康风险、生态风险以及贸易风险等问题已成为

全球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

因作物之间的和谐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问

题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从转基因

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的法律制度环境和法律制

度约束两方面对现有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以期为

构建我国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的法律制

度提供有益探索。

  一、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
存的法律制度环境

  1.共存法律制度的社会经济环境

实践是制度的表征。当前,从发展趋势和生产

需求上看,农业基因革命将会不断扩大和深入,人类

没有理由拒绝和抛弃凝聚着自己高度智慧的科学成

就。然而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引发的3
大风险,即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贸易风险已成为各

方关注的焦点。

(1)转基因食品标识不明引发的健康风险受到

关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后需要对其销售及消费

状况进行追踪,并对消费人群进行监测,以便于了解

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的长期效应和潜在作用[1]。用

适当的标识来保证消费者自主选择转基因食品的权

利,保证消费者能做出有效的选择,必须将转基因食

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分开[2]。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明

确、易懂的标识,是对消费者知情权、自由选择权的

尊重,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以及人类社

会和自然环境的持续发展[3]。
(2)基因污染引发的生态风险不容忽视。到21

世纪初,基因污染事件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发生,并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从美国的“星联玉

米事件”、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污染事件,
美国的拜耳公司转基因水稻LLRICE601污染事

件,到加拿大的“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事件,越来

越多的事实表明基因污染引发的生态风险不容

忽视。
(3)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容易引发的贸易风险。

随着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及转基因

作物产业化的发展,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量不断

增加。由于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敏感度不同,转基

因产品的国际贸易容易受各国转基因产品政策的影

响,从而引发贸易争端。目前,对转基因产品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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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如何寻求一个恰当的贸易政策平衡点是大多数

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一方面,
如果开放国门任凭其自由越境转移,一国转基因产

品造成的环境和健康问题将迅速扩大为全球化的问

题,政府将完全失去实施独立管制措施的能力;另一

方面,如果任由各国对此采取各自不同的管制措施,
贸易保护主义则可能借机兴风作浪,扼杀在解决人

类粮食问题方面颇具功效的基因技术,甚至阻碍非

转基因产品的正常贸易。

2.共存法律制度的技术环境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需要通过技术

来衡量和评价二者之间的影响,基于此,共存法律制

度对技术的考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技术上转基因作

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必须保证二者在田间种

植、收割、储存、运输、加工、包装、销售整个产业链中

有效隔离。当前实现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有

效隔离,技术上的重点是控制基因漂移。
(1)花粉传播距离是控制基因漂移的研究重点。

基因漂移,又称基因逃逸,指的是外源基因通过花粉

授精杂交、种子传播等途径在种群之间扩散的过

程[4]。目前,转基因作物花粉传播距离是基因漂移

研究的主要内容。根据花粉传播的极限距离,设置

合适的隔离带,以降低转基因花粉对近缘种或杂草

的污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对此开展了深入广

泛的研究。研究表明,棉花、高粱、粟、马铃薯、油菜、
甜菜、向日葵、西瓜、芥菜和拟南芥等转基因作物的

花粉传播距离为10~1000m。转基因甜菜花粉最

远传播距离超过200m[5],而转基因玉米和谷子的

花粉仅能随风传播60m[6-7]。同种作物在不同的试

验中,花粉传播距离也会有所不同。汪越胜等[8]研

究认为,转基因小麦基因漂移距离在3m以内;吕
爱枝等[9]的研究结果表明,小麦花粉的最远有效传

播距离为20m。张宝红等[10]研究认为,转基因棉

花花粉最远传播距离可达50m;而沈法富等[11]研

究表明,转 Bt基因陆地棉花粉最远传播距离为

36m;转 Bt基因海岛棉花粉最远传播距离可达

72m。水稻是一种典型的自花授粉作物,种内与种

间、品种间的异交结实率很低,但转基因水稻的外源

基因通过花粉转移到其它水稻和野生近缘种的能力

也受到广泛关注[12]。肖国樱等[13]以抗除草剂转基

因水稻Bar68-1及其杂种香125S/Bar68-1为花粉

源,探讨转基因水稻的花粉漂移距离实验结果表明:
在花粉源为667m2、花粉受体为可育植株时,转基

因水稻的最大花粉漂移距离为30m;当花粉源为

4m2、花粉受体为部分可育的两系不育系时,最大

花粉漂移距离为9m。
(2)多种措施可用于控制基因漂移。在转基因

作物大面积商品化的形势下,人们可以利用多种措

施来降低花粉传播频率,控制外源基因漂移,具体措

施主要有:物理控制措施,即利用物理方法限制基因

工程体及其产物在控制区外的存活和扩散;化学控

制措施,即利用化学方法限制基因工程体及其产物

在控制区外的存活和扩散;生物控制措施,即利用生

物措施限制基因工程体及其产物在控制区外的生

存、扩散或残留、并限制向其他生物转移;环境控制

措施,即利用环境条件限制基因工程体及其产物在

控制区外的繁殖;规模控制措施,即尽可能地减少用

于实验的基因工程体及其产物的数量或减少实验区

的面积以降低基因工程体及其产品迅速广泛扩散的

可能性,在出现预想不到的后果时,能比较彻底地将

基因工程体及其产物消除[14]。

  二、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
存的法律制度约束

  1.标识制度

转基因标识制度通过明示的标识使消费者获得

有关基因食品的详细信息,如成份构成、基因来源和

制作过程等,由消费者根据自己对风险的承受程度

和风俗习惯来决定是否购买。它是国际社会加强转

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普遍采用的有效办法之一。
(1)国外转基因标识制度。对于国外转基因食

品标识制度的研究,学者们多从欧盟、美国、日本这

3个典型的国家和地区出发进行研究。根据对不同

国家或地区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法规的比较分析,
可将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分为3种主要类型:即自

愿标识、强制性标识以及二者的折中类型。
欧盟采取的是强制性标识制度。欧盟在预防原

则与消费者权益至上原则指导下,建立转基因食品

强制标识制度,并通过不断扩大标识适用范围、降低

风险限值、明确标识内容以及创立可追踪性监控机

制,使之日臻严格,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转基

因食品标识制度。
欧盟要求对转基因生物和由转基因生物组成的

食品都进行标识,即使在最终的产品中已经检测不

出转基因成分的也不能例外,规定凡产品含转基因

成分达0.9%以上者,必须标示为转基因产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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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内容,欧盟规定:应当表述为

“转基因”或者“转基因(生物名称)生产”或者“含有

转基因(生物名称)”或者“含有转基因(生物名称)生
产(成分名称)”。美国采取的是自愿标识制度。美

国的转基因管理政策以产品的最终特性为依据,只
要求对与传统食品实质不同的转基因产品进行标

识,对产品的加工和生产工艺不存在偏见。在法规

管理方面,以援引已有法规为主。对于转基因食品

的标识管理,美国主要援用《联邦食品药物及化妆品

法案》,该法案第403条规定了食品标识方面的内

容,标识范围涉及所有食品而不仅仅是转基因食品,
并且只有当转基因食品与其传统对应食品相比具有

明显差别、用于特殊用途或具有特殊效果和存在过

敏原时,才属于标识管理范围。日本转基因标识制

度属于强制标识与自愿标识相结合的类型[15]。对

转基因食品采用的是有限度的加工食品的全面标

识,即只规定以最常用的转基因食品(大豆和玉米)
作主要配料的特定类别食品,须加上标签[16]。标识

内容要求对所有列入名单中的农产品和食品进行科

学分类管理,不仅要标出“转基因”,而且还要标出

“非转基因”和“未分类转基因”[17]。
(2)我国转基因标识制度。我国2002年相继出

台的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

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卫生部的《转基因食品卫生

管理办法》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以及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的《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

办法》和《进出口食品标签管理办法》明确了转基因

农产品的标识管理办法。但我国标识制度的执行效

果并不显著。有学者认为我国缺乏拥有独立立场的

影响重大的第三方力量,而欧美国家第三方在转基

因食品的标识标准的建立、测试、认证和服务上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我国这部分力量的欠缺使得在标识

的执行和可信度上都大打折扣。另外,我国的法律

没有规定阀值,无法确定转基因成分意外混杂的最

高的限额,影响标识。缺乏阀值的规定是我国法律

的一个缺陷,会带来在标识的执行方面的困难[18]。
还有学者认为标识制度的执行不力导致消费者无法

提出有理有据的声响,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

到有效的保障[19]。

2.隔离制度

隔离制度主要是规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田块与

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田块保持一定分隔距离,以及

之后的田间采收、调制、储藏、运输等都经过适当的

监控,将混杂降到标准以下。
葡萄牙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严格控制转基因

作物对传统农作物的影响,法律明确规定了转基因

作物与传统农作物种植的隔离间距。法国国家农业

研究所也协调欧盟各国进行共存研究计划,以设计

可靠的工具,使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在种植、
运输和产品加工等过程中能够独立隔离运作,以解

决两者的共存问题,确保转基因作物在食品加工过

程中的可追溯性,为消费者提供详细的产品讯息及

可靠的标示。日本已经制定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

作物的共存条例,条例中明确了转基因作物与非转

基因作物隔离标准。欧盟的共存法律制度中也确立

了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隔离标准制度。明

确表示要确保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在田间收

割、储藏、运输、加工等都要采取适当的隔离措施,以
将混杂降到标准以下。

我国对于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从田间收

割、储藏、运输、加工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隔离问题

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目前,还没有从法律的角度

予以明确规定。

3.基因污染赔偿制度

基因污染赔偿制度是为了保障相关主体因非转

基因作物被转基因作物混杂,在利益受损后,可以获

得赔偿救济的一种法律制度。
(1)国外基因污染赔偿制度。目前,美国已经确

立了基因污染之补偿请求权,明确了造成基因污染

者应负担补偿责任。美国的这一基本制度确保了转

基因作物在产业化过程中有法可依,发生基因污染

时能够依据法律规范进行合理的处理。日本已经制

定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条例,条例中

明确确立了造成基因污染的法律救济制度,明确了

污染责任以及赔偿标准。欧盟27个会员国中已有

15国制定了共存法律制度,具体制度中包括转基因

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法律救济制度,制度指出造成

基因污染者应负担补偿责任[20]。
(2)我国基因污染赔偿制度。我国基因污染赔

偿制度包括基因污染的适用法和损害赔偿的方式两

个方面的内容。转基因作物直接影响着整个生态系

统,涉及到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可适用于环境

资源法领域中的生态补偿机制[21]。生态补偿机制

是为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

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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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

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22]。
转基因生物除了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外,还影响着

传统作物种植者的利益。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责

任主体难于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转基因生物技

术损害赔偿方面有极大局限性,一般民事侵权救济

和国家赔偿亦不能为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

济,而环境责任社会化制度的构建为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潜在出路。责任社会化制度即损害赔偿的

社会化,通过保障基金制度,由多数人承担和消化

损害[23]。

  三、结 语

从国外层面上看,部分发达国家已初步建立了

以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有机作物共存栽培为基础,以
隔离、标识与赔偿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共存法律制度,
为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管理、以及纠

纷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有效共存。但目前

研究仍存在缺陷与不足:首先,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

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的

领域,且都是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如基因漂移距离、
影响花粉传播的因素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基因

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问题,而对于系统、全面

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的法律研究比较

薄弱,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法

律制度的构建研究相当匮乏。其次,就国内研究而

言,鲜有学者全面、细致地研究我国转基因作物与非

转基因作物共存法律制度的构建。最后,就国外研

究而言,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技术上的相对成熟而

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的法律研究相对

较早,研究成果也较多,但目前也还处于初步探索发

展阶段。已建立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法

律制度的国家目前所采取的共存模式相对单一,共
存的关键措施尚不完善,且大都处在制度运行的试

行阶段。
我国应在有选择性地借鉴国外共存立法实践及

其制度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分
析我国建立共存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探索适合我国

的共存模式及共存措施,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基

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法律制度。构建我国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法律制度重点:
一方面是推动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具体应从扩大标识范围、确定标识阈值、丰富标识内

容、规范转基因阳性标识,适当限制转基因阴性标识

行为等四方面入手;另一方面是构建转基因作物与

非转基因作物隔离种植制度、转基因生物全程追溯

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非转基因作物被转基因作物

混杂而导致的损害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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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nLegalSystemofCo-existenceofGMCropsandNon-GMCrops

WANGSai-nan,LIUXu-xia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Healthrisks,ecologicalrisksandtraderiskscausedbyco-existenceofgeneticallymodi-
fied(GM)cropsandnon-GMcropshavechallengedmoderngeneticengineeringtechnology.Scholars
frombothhomeandabroadhavemadeextensivestudyonlegalproblemsofcoexistenceofGMcropsand
non-GMcrops.Thispaper,fromthetwoperspectivesoflegalsystemenvironmentandlegalsystemre-
striction,usesliteraturemethodandcomparativemethodtosortoutandanalyzetheexistingstudyfrom
homeandabroadonco-existenceofGMcropsandnon-GMcrops.Thispaperfinallyputsforwardsome
contributionsandproblemsoftheexistingstudyandpointsoutthatChinashouldtakeadvantageofleg-
islaturepracticeanditsinstitutionaloperationfromforeigncountriessoastoconstructtheco-existing
legalsystemofGMcropsandnon-GMcrop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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